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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道付、牛会敏、韩明明：原告浙江禾众汽车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科技城法庭6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30号 申请人佛山市遵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壹张(票号：0010006128163602；金额：
990000元；付款人：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佛山市遵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21年3月18日；汇
票到期日：2021年7月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31号 申请人佛山市遵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壹张(票号：0010006128163601；金额：990000元；付
款人：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佛山市遵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21年3月1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7月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32号 申请人佛山市遵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壹张(票号：0010006128163604；金额：443279.38元；
付款人：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
款人：佛山市遵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21年3月1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7月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33号 申请人佛山市遵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壹张(票号：0010006128163603；金额：990000元；付
款人：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佛山市遵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21年3月1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7月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特447号 本院受理谭云珍申请宣告谭联杰死亡一案，经查，谭联杰，男，
197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南沙广盛路29号，于2001年离
家外出后，没有再与家人联系，多年来经被申请人的家人采取多种办法查探，但至今仍
无音讯，下落不明。现发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被申请人谭联杰应当在公告期间内
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刘兵：本院受理李学江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开封市天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王刚：本院受理徐来令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龙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乡市广发源特色农业专业合作社、新乡市鸣人代
工设备有限公司、延津县精彩纺织有限公司、新乡市旭东化工有限公司、陈旭东、郭
学庆、马艳丽、李艳娜、杨尽才、刘伟彬、董茹、刘伟亮、石鸿雁、刘玉珍、李留发、刘玉
针：本院受理新乡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常州华锦星宸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斌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付朋：本院受理刘子珠诉你买卖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传票、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徐柳松：本院受理李青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56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雷磊：本院受理丁晓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51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西藏弘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许鑫、郑莉莉、许豫麟、李粉：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步芳、吴洁、张家莉：本院受理张永明诉你们及第三人江苏嘉锐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副本、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薛银飞、袁惠琴、常州市阿尔发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阳东兴典当有限公司诉
你们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副本、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迈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隆恩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副本、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恺宇正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倪凯：本院受理昆山吉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迪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中意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副本、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亚峰、范一凡：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2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肖外：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平晓令：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刊登的被告为“蒋为伟”的公告中，原告“增金美”应
更正为“曾金美”特此公告。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汪海洋、高小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46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振兴、张梦弟：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6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辛超超、郭娜娜：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陆军：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曾红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姜奇、李红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50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梁春梅、承炳福：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50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安君：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5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杨山：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5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超文、陈宁、房小华：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5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卜军：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5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邱芬：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5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斌、赵芳芳：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59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斌：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5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沈钧：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5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刚、张亚毅：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60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海防：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6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谢春菊：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6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杜海远：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6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蒋华：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邹明源：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6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邓丽华、邹兴文：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33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蔡鹏：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3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林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3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马迎春：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3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向阳：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3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丁怀杰：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林奕辰：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3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桂贞巧：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3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辆斌：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与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40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庆华：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罗佩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郭彦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4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郝鹏：本院受理泰和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郑晓雨：本院受理泰和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丽萍：本院受理昆山名威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与你返还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21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晓峰：本院受理王海燕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解琬华：本院受理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
票、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锦溪镇阿米尔建材商行(经营者马丽娟)：本院受理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何照辉、王国芳、陶家旭、丛铭言：本院受理江苏新动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52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艾奥安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通欧麦浪商贸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394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赵月、郑易静：本院受理奚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陈允兵、刘月玲、陈阳、朱先皓：本院受理张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苏0402民初45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孙惠全、潘惠玲、孙小明：本院受理张锦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白俊立、王在宾：本院受理新乡市恒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昆山市花桥镇魅丽花都餐饮娱乐中心、王文杰、李鉴：本院受理苏州广润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7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花桥镇天梦房产咨询部：本院受理上海商怔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与你委
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
13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苏中博桥梁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旭升涂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27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吴建富：本院受理崔爱芬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建富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告当事人书、廉政监督卡、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监督卡、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贺海龙：本院受理王磊诉贺海龙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曹志海：本院受理苏州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460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震、李洪宝：本院受理苏州市华鸿拉链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苏州市华鸿拉链有限公司就(2020)苏0583民初15247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郭会英：本院受理林华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四川益智友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瑞彬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亚鹏：本院受理刘跃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冀0403民初34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余景明：本院受理原告周必重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925民初48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丁亚东：本院受理原告徐红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29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刘青林：本院受理原告蒋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苏0925民初43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黄则成：本院受理原告周井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925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2021 )浙0382民初5615号 谭克宏：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0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619号 陈传均：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618号 英姿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
12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617号 熊书俊：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
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774号 张连松、蔡安玉、张兴忠、廖亮、张雪华：原告张宪
连、林芳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蔡安玉、张兴忠、廖亮、张雪
华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依法向张连松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151号 西安倍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乐清
市馨伊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西安倍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宏才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
浙0382民初3151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民事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10月1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川0726民初306号 杨小庆、杨庆霞：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被告杨小庆、杨庆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川0726民初3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小庆在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99998.99元，并从2017年8月18日起至2020年8月17日止，以
借款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13%计算利息；自2020年8月18日起至款
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99998.9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182%计算利息，扣减被
告杨小庆已付利息3363 . 3 5元，利随本清；被告杨庆霞对被告杨小庆上述给
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川0726民初437号 樊春艳：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
李继军、蒲小红、王贵宾、樊春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川0726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李继军在本
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5万元，并从2018年3月30日起
2020年3月25日止，以借款本金4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46%计算利息，自
2 0 2 0 年3月2 6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4 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1.844%计算逾期罚息，扣减被告李继军已偿还原告利息51015.64元，剩余利
息、罚息随本清偿；被告蒲小红、王贵宾、樊春艳对被告李继军的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孙国胜、朱小香：本院受理(2021)苏0382民初2315号原告聂黎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五楼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
肖辉：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2442号原告姜彦与被告肖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证括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王俊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丹徒法庭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王俊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3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丹徒法庭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董百忍、董书全(董百全)：本院受理董海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宋秋苹、周明亮、周永民、赵厚芹：本院受理徐长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宋峥嵘：本院受理徐州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强：本院受理徐州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罗德龙：本院受理徐州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陶仁和：本院受理徐州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徐州承运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亮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
你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苏
0321民初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魏旭：本院受理张忠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321民初2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黄雷、刘晓红：本院受理胡永诉你们、王友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321民初51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海南众创只是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陈丹梅与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1009号)，并定于2021年8月11日9时30分开庭
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
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系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惠农菜篮子运营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宋武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1023号)，并定于2021年8月13日9时30分开庭审
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
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系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华夏易能(海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李先林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673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系电话：0898-
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分时新能源汽车租赁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冯学思、张文权、张
有万、符永智、冯所鑫、桂林、王儒、梁宇、梁定兴、许振海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
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671、825-833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
系电话：0898-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王艺军、赵红宇、林玉清、黄燕瑜、龚国舜、王丽婷、黄升、杨兴六、刘杰、龚黄杰、林晓明、陈
辉：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艺军【(2021)闽0206民初8323号】、被告赵
红宇【(2021)闽0206民初8324号】、被告林玉清【(2021)闽0206民初8325号】、被告黄燕瑜

【(2021)闽0206民初8326号】、被告龚国舜【(2021)闽0206民初8328号】、被告王丽婷【(2021)
闽0206民初8329号】、被告黄升【(2021)闽0206民初8331号】、被告杨兴六【(2021)闽0206民初
8332号】、被告刘杰【(2021)闽0206民初8333号】、被告龚黄杰【(2021)闽0206民初8334号】、被
告林晓明【(2021)闽0206民初8335号】、被告陈辉【(2021)闽0206民初8336号】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共12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厦
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限
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李周、陈生、吴军、唐统豪、郭义捷、文鹏、高健、颜军、林永成、覃子强、洪金才、姜承
高、杨帅、林小雄：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周【(2021)闽0206民
初8588号】、被告陈生【(2021 )闽0206民初8589号】、被告吴军【(2021)闽0206民初8591
号】、被告唐统豪【(2021)闽0206民初8594号】、被告郭义捷【(2021)闽0206民初8595号】、被
告文鹏【(2021)闽0206民初8596号】、被告高健【(2021)闽0206民初8597号】、被告颜军

【(2021)闽0206民初8598号】、被告林永成【(2021)闽0206民初8599号】、被告覃子强
【(2021)闽0206民初8601号】、被告洪金才【(2021)闽0206民初8604号】、被告姜承高
【(202 1 )闽0206民初8605号】、被告杨帅【(2021 )闽0206民初8606号】、被告林小雄
【(2021)闽0206民初8607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4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
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
路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
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粤0307民初13460号 周小军：原告谢淡云与被告周小军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 )粵0307民初13460号。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答辩期均为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本
院定于2021年09月22日09时30分在龙岗第二十审判庭(新)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刘传武、陈通、梁晋锋、刘秀勇、蔡淮伟、李俊彬、练玉辉、徐秀明、黄武新、唐武、刘向
安、张金玉、胡杏荣、郑剑锋、刘杰、柯苏庭、黎培连、罗俊、梁巨联、庞徳儒、陈俊牟、陈
源万、杜海中、张福平、纪永丰、刘启华、梁志怀、何强、黄嘉炜、古志城、黄锦斌、张焕
杰、陈怡和、周华宁、陈仕法、吴永康、邝文福、蔡碧真、郑妙华、罗碧波、肖凯、陈镇林、
温喜聪、王景光、梁侨荣、梁业新、余丽霞、黄元丰、卓飞鸿，张伟建、徐燕君、张国良、林
冠、叶锦雁、曹建骥、丘建文、钟培基、李志强、张志忠、潘励雯、张威龙、罗富荣、黄伟
裕、李组炯、邹锦青、黄昌欢、朱兆英、刘泼伦、刘少楠、彭金摇、李荣焕、欧剑威、何耿
龙、许亚眀、吴川豹、江学煌、杜子豪、李星衡、丘国威、庞德茂、杨小龙、杜少和、陈建
杨、连炳焕、温娜、黄建崇、邱文耀、刘晓峰、李文洪、郑焕、李建霖：原告成都律军风险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传武、陈通、梁晋锋、刘秀勇、蔡淮伟、李俊彬、练玉辉、徐
秀明、黄武新、唐武、刘向安、张金玉、胡杏荣、郑剑锋、刘杰、柯苏庭、黎培连、罗俊、梁
巨联、庞德儒、陈俊牟、陈源万、杜海中、张福平、纪永丰、刘启华、梁志怀、何强、黄嘉
炜、古志城、黄锦斌、张焕杰、陈怡和、周华宁、陈仕法、吴永康、邝文福、蔡碧真、郑妙
华、罗碧波、肖凯、陈镇林、温喜聪、王景光、梁侨荣、梁业新、余丽霞、黄元丰、卓飞鸿、
张伟建、徐燕君、张国良、林冠、叶锦雁、曹建骥、丘建文、钟培基、李志强、张志忠、潘励
雯、张威龙、罗富荣、黄伟裕、李组炯、邹锦青、黄昌欢、朱兆英、刘泼伦、刘少楠、彭金
摇、李荣焕、欧剑威、何耿龙、许亚明、吴川豹、江学煌、杜子豪、李星衡、丘国威、庞德
茂、杨小龙、杜少和、陈建杨、连炳焕、温娜、黄建崇、邱文耀、刘晓峰、李文洪、郑焕、李
建霖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九十一案，现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粤0391民初2371、2372、2376、
2378、2379、2381-2385、2388、2389、2391-2400、2402、2404、2405、2407、2408、2410-2412、2414、
2415、2417-2422、2425-2429、2435-2437、2439-2447、2449、2451、2454-2456、2458-2462、2464、
2466-2469、2471-2472、2474、2477、2479-2480、2482-2483、2488-2493、2495、2497-2502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邓凡：本院受理原告庞运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五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邓凡：本院受理原告唐正云诉邓凡、王文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如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王贵鹏：本院受理原告彭永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
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范兴丽：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4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杨立华、朱敏：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4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曹秀云：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杨瑞春、刘影：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徐如超、苗振培：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冬雪：本院受理郭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83民初5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
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兴国：原告李书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鄂0683民初2875号，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马鞍山市瑞恒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马鞍山瑞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告马鞍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材料副本（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律师费和诉讼费）、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张阳：原告唐明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
令被告归还借款540000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赛密微马鞍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沈建华、朱曼：原告陈和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孙德源、孙磊：原告魏义仿诉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冀1024民初264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帅：原告王志冬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
初322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
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证及
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吴俊莲：原告李永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

致武汉富拓包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邓
腊梅、项东辉、陈露、陈攀、红安县高峰建
筑安紧工程有限公司：根据恒晟集团有
限公司襄阳分公司与湖北金鑫隆钢构实
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
公司同意将对武汉富拓包装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邓腊梅、项东辉、陈露、陈攀、红
安县高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享有的

（2015）鄂汉南民一初字第00306号民事判
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及其相应权益转让
给湖北金鑫隆钢构实业有限公司。我公
司在（2015）鄂汉南民一初字第00306号民
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及其相应权益
均由湖北金鑫隆钢构实业有限公司享有
及行使，请你们各方接此通知后及时履
行应尽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方：恒晟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

2021年7月6日

债权转让通知函

广大市民：广西桂林市阳朔县公安局会同相关部门于2019年12月在越南岘港依法抓获了

谷某、叶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以“套路”用“金融”方式实施放贷诈

骗。为查明该“套路贷”团伙的犯罪事实，我局聘请了广西科桂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

案的相关数据进行会计鉴定。现将鉴定意见结果公告如下：

  一、2019年1月至12月，犯罪嫌疑人谷某、吴某、叶某、潘某等人分别通过亨达金融、顺

鑫金融等35个金融代号借款给受害人蔡某、曾某等12731人共计26981笔，借条金额合计

251096996.00元，收取利息(砍头息)合计84190787.00元，实际放款金额合计167009219.00

元，已收回款合计262009982.00元，获利合计95000763.00元。

  二、2019年1月至12月，犯罪嫌疑人谷某、吴某、叶某、潘某等人分别通过亨达金融、顺鑫

金融等35个金融代号借款给受害人路某、江某等21741人，未完成借还款交易21741笔，借条金

额合计172419326.00元，实际放款金额合计113700130.00元。已完成与未完成借还款交易共收取

各项费用合计100196544.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如果该案的受害者对该

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

  联系人：秦警官、屈警官

  联系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07738828828

阳朔县公安局

2021年7月6日

潘稳等人诈骗案鉴定意见公告

秦文明：本院受理原告泰兴市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1283民初7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玉生：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吴良华与原审被告你、印平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顾敏、林波：本院受理夏金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6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陶峰：本院受理陈佳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1283民初7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朱磊：本院受理丁仁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1283民初8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钟桂香：本院受理朱宏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
310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洪丽、刘志泉：本院受理赵慧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2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翟俊杰：本院受理罗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1283民初18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峰：本院受理李志荣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1283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刘福顺：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马红令、鈡艳红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送达(2021)鄂0683执1056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限
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自动履行(2020)鄂0683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惠其修、枣阳市鑫昊晟机械有限公司：原告田德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吴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马耀军：原告程建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83民初10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杨平：原告段吉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83民初2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吴店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吴金玲、吴金凤、北京繁星商贸中心、朔天通淼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告郭晓
畅诉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2345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
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证
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艺伟：原告北京华福中晟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金成：原告李立德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
9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隆祥建设有限公司所持的建行嘉兴分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汇票一份，
票号0010004131459722，出票人浙江隆祥建设有限公司，金额60000元，出票日期2020年12月
23日，收款人平湖市人民政府当湖街道办事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因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
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天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所持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西马桥支行签发的银行汇票一份，票号0010004127371362，出票人浙江天律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金额4000元，出票日期2021年1月28日，收款人嘉兴金梧桐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持的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湖支行签发的银行汇票一份，票号0010004131433676，出票人嘉兴市通达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金额10000元，出票日期2021年6月8日，收款人平湖市人民政府
当湖街道办事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专户，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嘉翔建设有限公司所持的禾城农商银行景帆苑分理处签发的银行
汇票一份，票号0010004123943270，出票人嘉兴市嘉翔建设有限公司，金额50000元，出票日
期2021年5月27日，收款人嘉兴市华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刘大金：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69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徐向军：原告房贵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4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凯华、嘉兴市骏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公司：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市南湖区建设街道粮仓食品超市：原告陆张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0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平湖市良信皮件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宏普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许雅明：原告倪林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4379号，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简玮：原告何绍泽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4684号，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曾静：原告嘉兴市南湖区建设街道阿咏服饰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257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转程序裁定书、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毛冬微：原告嘉兴市华通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77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时新慧：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79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平：原告蒋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于建涛：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79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田南南：原告秦德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02民初73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长水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首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市联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兵兵：原告浙江欣融汽车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郭安利：原告嘉兴捷行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史家安、史邦华、蔡兴元：原告浙江欣融汽车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江德明：原告戴正华诉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402民
初3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周克成：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9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铁权：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9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唐根宝、张金良、沈琼、陈晨、陆晨聪、徐柳芳、宋扬华：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嘉
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2020)浙0402民初6088号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608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林协亮：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90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建平：原告吴凯明、朱其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402民初19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任林强、何建忠、沈新华：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黎良：原告王时富、罗忠全、尚波、陈中松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5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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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汤山街道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昆明两地精准发力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加鲜活生动、深入

人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力量，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近日组织街道各部门、“两

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村（社区）50余

名党员代表，在省级特色田园乡村阜庄“石地水乡”，

通过党员干部领讲、红色经典诵读、党史知识竞赛

等多种方式，开展以“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为

主题的环跑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活动在环跑沿途设置理论打卡点和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

中国精神宣讲点，由江宁区优秀党员和各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作为“领路人”，向大家讲述红色

经典、传承红色精神，带领大家重温党的光辉历

程、汲取砥砺奋进力量。

  随后，来自汤山街道各基层单位的网格

员、退役军人、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结合自

身工作经历，以“学党史、办实事、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开展宣讲，共同描绘乡村振兴美好

愿景。宣讲中，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党史学

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将学习成

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在环跑终点站梦理E站，党员代表分成5队，踊

跃参加“党在我心中、永远跟党走”党史知识竞赛。

  “什么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

“《可爱的中国》是谁在狱中写下的不朽篇章？”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是？”……比赛

中，队员们认真思考、积极抢答，进一步加深了对

党史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达到

了以赛促学的目的，掀起党史学习教育新高潮。

  下一步，汤山街道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将继续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牢固树立

“学党史、谋振兴、促发展”理念，以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使命，充分展示新时代党员干部良好形

象，努力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强大动力，积极打造南京“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的示范街镇，奋力实现“产

业更优、农村更强、环境更美、社会文明程度更

高”目标，为江宁建设创新名城核心区和美丽

古都典范区贡献力量。   钱雪 郭明峰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和能力，使“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坪地街道近日联合区禁毒办举办以“党耀

我 心、禁 毒 随 行”为 主 题 的 线 上 禁 毒 运 动

会。为提高运动积极性，坪地街道建立微信

群，参与者可每日进行运动打卡，查看积分

排名。同时，定期在微信群中发布禁毒工作

动态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大家关注

“中国禁毒”“广东禁毒”微信公众号，学习

更多禁毒知识。截至目前，共有600余名群众

参加活动。

陈康粦 曾倩琛  

深圳坪地街道举办线上禁毒运动会

  本报讯 云南省安宁市政务服务

管理局打造“一网通办”模式，实现不

动产转移登记与水电气同步过户，不

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一是优化办事

流程，精简办证材料，压缩办理时限，

确保一次申请一日办结。二是加强业

务协同，窗口受理人员将不动产登记

及水电气过户资料推送至相关业务窗

口，确保过户业务并联同步办理。三是

畅通服务渠道，开设水电气联合过户

办理窗口，实现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

过户“最多跑一次”。

  昆明市盘龙区信访局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确保信访案

件“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是坚

持“三到位一处理”（“三到位”即群众

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

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

位；“一处理”即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

原则，集中化解一批信访积案。二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实办好民生“关键

小事”，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三

是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等志愿服务活

动，激励每位党员争做“信访信息系统

操作之星”“接访服务之星”“群众点赞

之星”等先进典型。  黎杉 段茜

珠海横琴新区禁毒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禁毒办近日在新家园小

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禁毒社工通过

悬挂禁毒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传手册、摆放禁

毒宣传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等多种方式，向

居民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大家远离毒品，自觉抵制毒品诱惑。此次活

动在扩大禁毒宣传覆盖面的同时，进一步增强

了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为创建

平安横琴奠定了基础。      张以山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韶关市举办线上禁

毒宣传直播活动，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

局副局长谢玉田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中，主持

人带领观众云游始兴县禁毒主题公园、新丰县

文化广场禁毒长廊、武江区龙归社区戒毒工作

站，并结合仿真毒品模型，详细讲解毒品种类、

危害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观众可通过“善美韶

关”抖音号、触电新闻App同步观看直播活动，

了解全市禁毒工作情况。此次活动共有10万余

名观众在线收看，营造了全民关心支持、积极参

与禁毒工作的浓厚氛围。     曾志士

韶关开展线上禁毒宣传直播活动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非法集资案件处置工作相关规定，
天津市“韩驰”案件处置专项工作组(简称“韩驰”案工作组)、天津
市”力成”案件处置专项工作组(简称“力成”案工作组)、天津市“澳
华”案件处置专项工作组(简称“澳华”案工作组)积极推动天津韩
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简称

“韩驰”案)、天津力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简称“力成”案)、山东澳华新能源有限公司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简称“澳华”案)善后处置工作，根据案件处置进展情
况，决定开展清退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清退对象
  按照“韩驰”案、“力成”案工作组公告时限要求，已在“泰达金
融监管”公众号平台申报登记，对集资未返还金额核对无误，“韩
驰”案、“力成”案工作组对所申报登记信息审核通过，并完成“韩
驰”案、“力成”案集资参与人登记系统的填写和申报的集资人。
  “澳华”案按照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人员和
资金进行清退。
  二、清退金额
  清退资金来源为公安机关依法查扣、追缴各案件的资金及资
产变现的全部资金。根据各案件全部集资参与人实际投资余额及

“韩驰”案、“力成”案中扣押变现的全部资产测算出本次清退的金

额比例。依据各案件清退比例乘以集资人实际未返还金额，为本
次参与清退的集资参与人实际清退金额。
  三、清退方式
  各案件工作组根据清退金额测算方式，对每名集资参与人员
实际清退金额进行测算核实，对集资参与人本次清退登记填写的
中国银行卡信息和本人信息进行确认，统一通过指定银行将清退
款划拨到集资人提供的中国银行个人借记卡账户内。
  如集资参与人员登记的银行账户不再使用，将导致银行无法
划入资金。请集资参与人及时与各案件工作组进行联络，重新核
对银行卡账户后再行划款。
  四、清退时间
  自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为公示期，公示期满后启动清退。
  五、清退工作组联系方式
  “韩驰”案工作组咨询电话：(022)66192515；
  “力成”案工作组咨询电话：(022)66898172；
  “澳华”案工作组咨询电话：(022)66898175。

天津市“韩驰”案件处置专项工作组
天津市“力成”案件处置专项工作组
天津市“澳华”案件处置专项工作组

2021年7月6日

天津韩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天津力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山东澳华新能源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清退公告


